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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送《华宁县人大常委会关于 
批准华宁县 2022 年度财政决算的决议》 

的通知 

 

华宁县人民政府： 

《华宁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华宁县 2022 年度财政决算的

决议》，已经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

审议通过，现印送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附件：1.华宁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华宁县 2022 年度财政

决算的决议 

2.华宁县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2022 年

度财政决算（草案）报告的审查结果报告 

华人发〔2023〕27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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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宁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 月 15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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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华宁县人大常委会 
关于批准华宁县 2022 年度财政决算的 

决议 
 

（2023 年 9 月 7 日华宁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

第十二次会议通过） 

 

华宁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，听

取和审议了《华宁县人民政府关于 2022 年度财政决算（草案）

报告》，并结合县人民政府《关于华宁县 2022 年度县本级财政预

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》，对 2022 年度财政

决算（草案）进行了审查。根据县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

果报告，会议决定，批准华宁县 2022 年度财政决算和《华宁县

人民政府关于 2022 年度财政决算（草案）的报告》。 

会议同意县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。县人大财

政经济委员会审查结果报告的建议，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

认真加以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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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华宁县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
关于 2022 年度财政决算（草案）报告的 

审查结果报告 
 

华宁县人民政府向县人大常委会报送了《华宁县人民政府关

于 2022 年度财政决算（草案）报告》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

算法》和《云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》规定，经预算工作委员会

初步审查后，由县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，结合《华

宁县人民政府关于 2022 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

计工作报告》，对县人民政府提出的《2022 年度财政决算（草案）

报告》进行了联合审查，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： 

2022 年地方财政决算（草案）反映：全县地方财政总收入

完成 203244 万元，比预算调整数(208965 万元)减少 5721 万元，

下降 2.74%。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2042 万元；返还性收入

3247 万元；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102383 万元；上级专项补

助收入 18799万元；上年结余 0万元；债券转贷收入 20400万元；

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80 万元；调入资金 16293 万元，其中：

政府性基金调入 7793 万元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 8500 万元。

2022 年地方财政总支出 203244 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支出

162046 万元；上解上级支出 16568 万元；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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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支出 235 万元；调出资金 1544 万元；债券转贷支出 22851 万

元。收支相抵结余为 0 万元。  

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2042 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

数的 100.56%，比上年增长 9.55%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62046

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数的 83.56%，比上年下降 3.63%。 

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33507万元，同比增加 18648万元，

增长 125.50%，完成调整预算数的 64.07%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

出完成 109527 万元，同比增加 38001 万元，增长 53.13%，完成

调整预算数的 100.23%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119222万元。

其中，预算收入 33507 万元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73500

万元，上级补助 1543 万元，上年结余 9128 万元，调入资金 1544

万元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计 118775 万元。其中，政府性基

金预算支出 109527 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 755万元，基金调出 7793

万元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700万元，年终结转 447万元。

收支平衡。 

  2022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47132 万元，同比减少

2%，完成调整预算数的 91.1%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

46348 万元，同比增长 6.2%，完成调整预算数的 97.2%。 

2022 年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8500 万元，同比

减少 11862 万元，下降 58.26%，完成调整预算数的 85%。国有

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0万元，同比减支 2820万元，下降 100%。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，华宁县政府存量债务余额(含债券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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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.83 亿元。2022 年末债务余额未超过上级部门审议批准的债务

限额 365600 万元（目前该限额只是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系统下

达，还未收到市级正式文件）。 

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，2022 年县人民政府深入贯彻党的二

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落实中央、省

委部署及市委、县委工作要求和县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有关决

议，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、经济要稳住、发展要安全的要求，统

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，切实做好“六稳”工作，全面落实“六保”任

务，贯彻实施减税降费政策，兜牢“三保”底线，多渠道筹措资金，

增收节支成效明显。县审计局对 2022 年度县级财政管理、部门

预算执行、专项资金管理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及自然资源资产、

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和重点投资项目等开展审计监督，揭露了不少

问题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审计建议，审计监督得到进一步加强。 

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，2022 年县本级财政决算情况总体是

好的，符合预算法规定。建议县人大常委会批准县人民政府提出

的 2022 年县本级财政决算（草案）。同意《华宁县人民政府关于

2022 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》。 

财政经济委员会也认为，2022 年县本级财政决算（草案）

和审计工作报告也反映出预算执行和财政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

题，主要是：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，欠拨专款数额增加，政府

债务偿债压力增大，财政财务管理、以前年度审计查出问题整改

等工作有待加强。为进一步做好财政预算决算工作，提高财政资

金使用效益，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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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培植财源促进经济增长。紧紧围绕“一都两区三基

地”“3+5”产业体系和“一县两城”发展定位和县委工作要求，坚持

创新驱动发展，强化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、产业政策的协同配合，

推进工业倍增计划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、扩大产业有效投资，打

好财源建设组合拳。切实发挥乡镇增收节支激励约束机制的导向

作用，激励乡镇加大财源培植、协税护税，提高乡镇财政公共服

务能力和治理水平。 

二、建立科学有效的偿债机制。严控债务风险按照“谁举借、

谁偿还，谁审批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在使用政府性债务资金项目

实施期和还款期，应当按计划筹集偿债资金，确保到期债务按时

偿还；进一步加强债务管理，防止变相增加政府债务的行为，始

终把政府债务控制在上级下达的债务限额以内，逐步化解存量债

务，严防债务违约，有效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。 

三、落实整改责任提高整改质量。全面落实被审计单位对审

计查出问题整改的主体责任，压实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，强

化审计机关的督促检查责任，深入分析问题产生原因，推进问题

整改，督促问责追责，促进体制机制完善，防止屡审屡犯。强化

人大监督和审计监督贯通协作，明确各自工作职责，加强整改跟

踪督促，形成整改工作合力，提高整改质量水平。要及时通报预

算执行审计结果，推动问题整改和成果共享，提升源头管控，使

审计发现问题在预算编制环节得到有效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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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委、县政协、县监委、县财政局、县审

计局，各乡镇（街道）人大主席团（工委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华宁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 月 15 日印发 


